














~ 8 ~ 

 

附件一、營業報告書  

集雅社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 

 

    回顧 109 全年，在本公司經營管理團隊以及所有全體同仁經營下，本公司業績或獲利逐

年穩定成長，各主要銷售通路業績均有明顯成長。 

    本公司 109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 2,886,360 千元，較去年同期合併營業收入 2,379,311

千元,增加 507,049 千元；稅後淨利為 103,500 千元，較去年同期稅後淨利 72,890 千元,增

加 30,610千元；稅後基本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3.15元，較去年同期稅後基本每股盈餘 2.22元，

成長 0.93元。茲將本公司 109年的合併經營狀況報告如下：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千元/基本每股盈餘：元 

項目 109年度 108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百分比 

合併營業收入 2,886,360 2,379,311 507,049 21.31% 

合併營業毛利 720,304 571,678 148,626 26.00% 

稅前純益 129,747 90,324 39,423 43.65% 

稅後純益 103,500 72,890 30,610 41.99% 

基本每股盈餘(元) 3.15 2.22 0.93 41.89%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09年度 108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例(%) 65.97% 59.31% 

長期資金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622.69% 519.06%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56.73% 147.40% 

速動比率(%) 101.92% 89.47%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6.23% 5.19% 

權益報酬率(%)  16.73% 12.85% 

純益率(%) 3.59%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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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貨購物中心」與「自營門市」營運策略 

1. 百貨購物中心 

截至目前，本公司於百貨購物中心設櫃，為同業間市占率第一，預估未來每年將有

約 10家百貨購物中心陸續開幕，為持續本公司經濟規模與市占率優勢，未來每年將

以至少 5家百貨展店家數為目標。 

另，因消費習慣改變，未來台灣地區主要以複合式購物中心為百貨主流，本公司也

將以複合式購物中心作為主力展店標的。 

截至 2020 年底共有 50 家百貨專櫃，預計 2021 年展店百貨購物中心家數最高計 10

家。 

2. 自營門市 

未來自營門市特質訴求： 

(1)集雅社獨有的聲音視聽與精緻家電生活； 

(2)集盛批發工程據點； 

(3)市區精華地段物流倉儲與轉運； 

(4)人員教育訓練中心； 

因此未來展店以大都會區精華地段，並以大坪數 100~200 坪，為主要展店標的。以

現有高雄中正門市與台南永華門市，以及 2021年規劃於台北市新展自營門市。 

四、商用與空調工程營運策略 

1. 商用工程 

本公司立志成為首創全國性商用工程，主要策略有： 

延全台高鐵站或交流道等交通要道，以及集雅社自營旗艦門市，拓展「集盛電器」

門市； 

輔以電訪顧服中心不斷關懷與即時提供優惠方案予店家； 

後勤單位向原廠爭取商用工程價格優勢，吸引店家進貨； 

持續增聘商用工程營業同仁，增加業績量 

未來亦將陸續於各縣市開立批發門市，以鄉村包圍城市方式，不斷展店，預計 

2021年，以彰化店現正籌備中。 

2. 空調工程 

本公司各項家電安裝費用價格以空調安裝最高，故自 2021 年 1 月設立於高雄中正

店，架構空調安裝工班，專責安裝冷氣機，逐步完善冷氣安裝工班建置。 

(1) 首先於高雄地區增聘安裝人員，以師徒制兩兩配對核算獎金，裝越多獎金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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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減少對外部空調安裝廠商依賴，降低安裝成本； 

(3) 培養空調安裝人才，逐步建置完整安裝工班，未來可視成效，擴及其他家電安裝

服務，進一步降低安裝成本； 

(4) 可自行要求安裝品質，極大避免無法控制的客訴產生，例如：安裝人員態度不佳、

安裝時間不守時…等； 

(5) 待高雄空調工程取得成功經驗後，將複製成功經驗至每個商用工程門市。 

五、電子商務營運策略 

主要分「集雅社」與「集盛」兩個事業體，自 2021年 1月起，進行多項營業組織改革與

營銷策略，如下： 

1. 營業員兼 PM，改以團績進行考核，不斷開發更多元豐富的商品，增加業績能力與爭

力。 

2. 每月訂定特定商品 PSI專屬網購進貨通道； 

3. 擴大商品線，整合平台資源，延伸線上直播； 

4. 集雅社開始觸及團購通路並深耕； 

5. 集盛增加「集盛電器」通路品牌曝光率。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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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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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一○八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暨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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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一○九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暨個體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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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一○八年度盈餘分配表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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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董事會議事規範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集雅社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修正對照表  

民國 110 年 8 月 25 日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備註  

第二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令另有

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

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

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

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

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

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

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

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

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

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

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

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

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

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

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

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

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

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

現場發放。 

開會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

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

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

之。 

本公司選任或解任董事、

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

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令另有

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

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

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

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

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

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

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

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

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

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

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

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

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

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

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

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

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

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

現場發放。 

開會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

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

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

之。 

本公司選任或解任董事、

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

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

配合

條文

規範

調整

公告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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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雅社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修正對照表  

民國 110 年 8 月 25 日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備註  

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

增資、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

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

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

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

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

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

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

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

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

其就任日期。 

 

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

增資、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

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

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

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

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

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

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

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

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

其就任日期。 

 

第九條 (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算與開會)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

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

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

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

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

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

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

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

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

(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算與開會)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

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

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

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

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

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

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

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

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

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

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為 提

升 公

司 治

理 並

維 護

股 東

之 權

益，修

正 第

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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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雅社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修正對照表  

民國 110 年 8 月 25 日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備註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

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

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

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

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

決。 

 

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

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

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

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

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

決。 

 

第十五條 （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

應依本公司所訂「董事

選任程序」辦理，並應

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

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

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

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

字後，妥善保管，並至

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

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

至訴訟終結為止。 

 

（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

應依本公司所訂「董事

選任程序」辦理，並應

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

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

當選權數及落選董事名

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

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

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

字後，妥善保管，並至

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

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

至訴訟終結為止。 

 

為提

升公

司治

理並

維護

股東

之權

益，

修正

第一

項。 

 



~ 35 ~ 

 

附件七、董事選任程序條文修正對照表  

集雅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任程序條文修正對照表  

民國 110 年 8 月 25 日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備註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 依照公司法第

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

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為審查董事候

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歷背景及有

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等

事項， 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格條件

之證明文件， 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

股東參考， 俾選出適任之董事。董

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

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

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

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獨

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臺灣證券交

易所上市審查準則相關規定或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

認定標準」第 8 款規定者，應於最

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

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 依照公司法第

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

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為審查董事候

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歷背景及有

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等

事項， 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格條件

之證明文件， 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

股東參考， 俾選出適任之董事。董

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

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

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

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獨

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臺灣證券交

易所上市審查準則相關規定或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

認定標準」第 8 款規定者，應於最

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

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八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

在選舉票「被選舉人」欄須填明被

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

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

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

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

人戶名欄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

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

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在

選舉票「被選舉人」欄須填明被選舉

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

，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

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

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欄應

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

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

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

配合金

管會於

2019年

4 月 2 5

日發布

金管證

交字第

108031

14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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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名。 令，上

市（櫃）

公司董

事及監

察人選

舉自2 0

2 1年起

應採候

選人提

名制度

，股東

應就董

事候選

人名單

中選任

之，股

東於股

東會召

開前即

可從候

選人名

單知悉

各候選

人之姓

名、學

經歷等

資訊，

以股東

戶號或

身分證

字號為

辨明候

選人身

分之方



~ 37 ~ 

集雅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任程序條文修正對照表  

民國 110 年 8 月 25 日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備註  

式，即

無必要

，爰刪

除本條

。 

第九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未使用董事會所製備之選票

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

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

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

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

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

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 

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

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

件編號可資識別者。 

第八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未使用董事會有召集權人所製

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

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

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

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

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

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

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

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

件編號可資識別者。 

配合第

八條刪

除，調

整條

號。 

 

股東得

依公司

法 第

173 條

規定，

於特定

情形下

(如董事

會不為

召集之

通知時) 

得報經

主管機

關 許

可，自

行 召

集，擬

配合調

整本條

第 一

款。另

配合金

管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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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25

日發布

金管證

交字第

108031

1451 號

號令，

上 市

（櫃）

公司董

事及監

察人選

舉 自

2021 年

起應採

候選人

提名制

度，股

東應就

董事候

選人名

單中選

任之，

爰調整

本條第

四款及

第 五

款，並

刪除第

六款。 

 

 


